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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参与湖北凯乐量子 

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投资的公告 
  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年 8月 23 日召开第十

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

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暨收购其 70%股权的议案》。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乐光电”）管理人根据《重整投资协议》，制定了《湖

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重整计划草案”），

并在具备召开债权人会议条件时，将《重整计划草案》递交债权人会议表决，并

提交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通过。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5 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湖北凯乐量子通

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暨收购其 70%股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3-062）。 

2023 年 11 月 22 日，凯乐光电管理人发布《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

限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公告》，《重整计划草案》未获得本次

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凯乐光电管理人可与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

的表决组协商后进行二次表决。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参与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

限公司破产重整投资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81）。 

二、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 

2023 年 12 月 22 日，公司收到凯乐光电管理人提交的《湖北省荆州市中级

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23）鄂 10 破 1 号之十七），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

民法院于 2023年 12月 22日作出裁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终止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重整程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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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宣告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破产。 

由于截止 2023 年 12 月 22 日《重整计划草案》仍未表决通过且荆州市中级

人民法院已经裁定终止凯乐光电重整程序，公司参与凯乐光电破产重整投资已不

具备可行性，因此终止本次拟参与凯乐光电破产重整投资事宜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重整投资的终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将继续坚持“光电交融，协同发展”的战略布

局，做强做专传统业务，持续布局光芯片、光器件、光模块、新能源汽车线束、

高温超导等产业，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，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12月 26日 


